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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东莞市电子商务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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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纺电子商务企业经营管理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纺电子商务企业基本要求、管理要求、服务要求、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在国内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家纺产品网络交易企业的经营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661.2 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平台服务及服务等级划分规范 第 2部分：企业间（B2B）、企业

与消费者间（B2C）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GB/T 24661.3 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平台服务及服务等级划分规范 第 3部分：现代物流服务平台 

GB/T 29622 电子商务信用 卖方交易信用信息披露规范 

GB/T 31524 电子商务平台运营与技术规范  

GB/T 35411 电子商务平台产品信息展示要求 

GB/T 36311 电子商务管理体系 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家纺电子商务企业 textiles e-commerce enterprise 

利用信息网络进行家纺产品销售活动，具备独立核算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家纺企业。 

4 基本要求 

4.1 具备工商登记、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银行开户许可证以及相应的互联网业务经营许可等。 

4.2 具有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的管理人员、服务人员、经营场所、设施设备等。 

4.3 建立企业运营、财务、安全、技术及监管等组织架构和相应的风险控制机制。 

4.4 建立电子商务服务质量体系，设置服务质量管理机构，支持服务管理与质量考核等。 

4.5 定期对员工进行职业道德、服务质量、岗位技能等培训，推进持证上岗。 

5 管理要求 

5.1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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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GB/T 36311的要求，建立和实施电子商务管理体系，规范电子商务活动中资源、运营、供应链、

营销、资金、信息及信息安全等管理要求。建立绩效评价机制，评价并持续改进电子商务能力和绩效。 

5.2 资源管理 

5.2.1 配备具有实现电子商务战略目标所需能力和意识的业务团队，并制定电子商务人才培养计划。 

5.2.2 确定与电子商务相关的长短期资金需求，进行资金有效管理，保证资金供给。 

5.2.3 了解自然资源对电子商务影响的方式和程度，保证短期和长期资源提供。 

5.2.4 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知识产权权利人加强合作，依法保护知识产权。 

5.3 运营管理 

5.3.1 根据自身特点和市场需求选择或建立电子商务平台，并按照市场发展趋势，适时进行平台调整。 

5.3.2 建立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管理制度、产品上下架管理制度和产品质量追溯制度。 

5.3.3 建立电子商务订单管理制度，包括订单处理原则、处理流程，订单处理相关票据控制等。 

5.3.4 建立顾客服务管理制度，完善客服人员职能和评价体系。 

5.3.5 建立与电子商务过程相适应的危机防范、安全应急管理制度。 

5.4 供应链管理 

5.4.1 在供应链上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策划和控制电子商务环境下供应链管理所需过程。 

5.4.2 建立外部供方和采购管理制度，确保外部提供的过程、产品和服务符合要求。 

5.4.3 建立电子商务配送与运输、仓储、支付管理制度，对配送服务商及支付服务商的选择应符合但

不限于 GB/T 31524的要求。 

5.5 营销管理 

5.5.1 针对目标顾客需求，有计划地推广产品和服务，保持营销管理的有效性。 

5.5.2 营销管理过程应包括与营销有关的数据、信息的收集和识别，对数据、信息的分析和处理，营

销活动的策划，过程中设备及相关资源支持，推广活动的执行监管，营销管理过程评估等。 

5.6 财务管理 

5.6.1 建立规范和完善的财务控制体系，包括财务预测、决策、计划预算、分析、监督、检查等过程。 

5.6.2 建立资金管理程序、资金过程操作规范，保证线上交易及相关活动安全并及时运作，支持电子

商务支付的全过程。 

5.7 信息及信息安全管理 

5.7.1 按规定的程序有效地收集、处理、存储和利用与电子商务相关的信息。 

5.7.2 建立消费者信息保护机制，应符合 GB/T 31524的规定。 

5.7.3 建立电子商务信息管理系统，并要求在企业控制下工作的人员和相关方按照已建立的策略和程

序进行信息安全管理。 

5.7.4 建立市场监管、商务、税务、银行、通信等部门发布的企业信用记录。 

5.7.5 按规定向市场监管、商务、税务等部门及机构上报电子商务相关信息。 

5.7.6 遵守行规行约，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内部审查机制。 

6  服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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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信息提供 

6.1.1 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经营者信息、服务信息或信息的链接标识，并及时更新，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内容： 

a) 营业执照信息、与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信息； 

b)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或经备案的电子验证标识； 

c) 经营地址、邮政编码、电话号码、电子邮箱等联系信息及法律文书送达地址； 

d) 自行终止从事电子商务的，应提前三十日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有关信息。 

注：经营者基本信息的公示可参照GB/T 29622的相关规定。 

6.1.2 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的披露应符合 GB/T 35411的规定。 

6.1.3 根据消费者兴趣习惯等特征向其提供搜索结果的，应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搜索结果。 

6.1.4 搭售商品或者服务，应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6.1.5 广告宣传应当内容合法、真实可靠，推广或促销信息投放应尊重顾客意愿，在通过电子邮件、

微信、短信或其他类似手段进行推广时，应允许用户方便地拒绝接受此类信息，并在推广或促销信息中

附上相关方法。  

6.2 服务交付 

6.2.1 按照承诺或者与消费者约定的方式、时限向消费者交付商品或者服务。 

6.2.2 按照约定向消费者收取押金的，应明示押金收取、退还的方式和程序。 

6.2.3 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依法出具纸质发票或者电子发票等有效单据。 

6.2.4 开展实体货物交易的电子商务企业应能提供完善的物流配送服务体系。 

6.2.5 在整个运营过程中能够在线查询、跟踪管控。 

6.2.6 发布的商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应记录、保存，确保信息的完整性、保密性、安全性和可追

溯性。 

6.3 顾客服务 

6.3.1 顾客服务管理过程应包括确定客服人员所必要的能力，客服工作基础设施、工作环境，售前订

单处理及修改要求，售后顾客投诉、退赔款/货等。 

6.3.2 电子商务平台应为消费者提供对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进行评价的途径。 

6.3.3 用户隐私信息保护制度完善，禁止用户私密信息泄露。 

6.3.4 不滥发广告，影响用户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6.3.5 应给客户提供方便、可靠的投诉渠道。 

6.3.6 投诉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进行处理，无法有效处理的，应及时同客户进行沟通。 

6.3.7 所有投诉应有记录，并提供投诉处理的进度查询。 

6.3.8 投诉处理的结果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反馈给客户，并改进预防措施。 

6.3.9 电子商务争议可以通过消费者组织、行业协会或者其他依法成立的调解组织协调解决，也可以

向有关部门投诉，提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等方式解决。 

6.4 服务质量 

6.4.1 运营电子商务平台的企业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应满足但不限于 GB/T 24661.2及 GB/T 24661.3 所

规定的要求。 

6.4.2 建立服务保障机制，建立持续改进机制，不断完善服务制度、提升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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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评价与改进 

7.1.1 应采取自我评价和外部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定期开展服务满意度调查和服务质量评价。 

7.1.2 评价内容应包括本文件第 4章至第 6章的所有内容。 

7.1.3 应结合市场及客户反馈的信息，通过对服务评价和分析比对，采取必要的纠正和预防措施，持

续提升家纺电子商务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